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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学对朱子理学的继承与发展

宋　 志　 明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冯友兰一方面继承朱子理学“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则、伦常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 ，另一方面又

对其加以改造。 他用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改造和印证程朱理学思想，把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学说都综合到理

学的论域之中，并且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朱子的基本观点做出理论上的论证，创立了新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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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创立的新理学是中国现代哲学中很有影

响的哲学思潮。 在谈到新理学的思想来源的时候，
冯友兰坦率地承认新理学与朱子理学有直接的继承

关系。 他说：“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

宋明道学中理学一派。” ［１］（１ 页）那么，新理学继承

了朱子理学中的哪些思想遗产呢？ 冯友兰本人没有

论及，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新理学继承了“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

则。 新理学明确地提出：“理先于实际底例而有。”
新理学只对“理在事先”作了一些非根本性的修改。
朱子理学认为，在万物之先的理是一个完整的精神

实体，“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每个事物都

是全体之理的体现，“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

极”［２］（卷 ９４，２３７１ 页）。 新理学则认为，在万物之先

的是由无数多的理组成“理世界”，每个事物只能依

照其中某些理，而不能依照理之全体。 朱子侧重于

从体用关系说明“理在事先”，新理学侧重于从个别

与一般的关系说明“理在事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
第二，新理学继承了朱子理学的价值本体思想

以及纲常伦理观念。 朱熹提出，永恒不变的天理不

仅仅是存在的本体，更重要的还是价值的本体。 从

价值本体的意义上说，天理构成伦理纲常的终极依

据。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

而为地。 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
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
所适而不在” ［３］ （卷 ７０，《读大纪》，３６５６ 页）。 新理学

虽然没有像朱子那样直接把伦理纲常归结为天理，
但基本上沿袭了价值本体的观念。 他强调伦理纲常

根源于“人之理”或“社会之理”，断言“大部分底道

德是因社会之有而有底。 只要有社会，就需要这些

道德，无论其社会，是哪一种底社会。 这种道德中国

人名之曰‘常’，常者不变也。 照中国传统底说法，
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４］（２２０ 页）。 新理学同

朱子理学一样，都以论证恪守伦理纲常的必要性为

宗旨，以“希圣希贤”为人生价值目标。 同朱子一

样，冯友兰也把恒常的价值本体（“理”）看作保证社

会稳定的哲学基础。
第三，新理学继承了朱子理学“天人合一”的思

想模式。 朱子理学认为：“物与我心中之理本是一

物，两无少欠，但要我应之尔。 物心共此理。”［２］（卷

１２，２２０ 页）只是因为人们受到“人欲”的限制，才造成

人与天理之间的隔阂。 要想实现天人合一的终极目

标，就必须加强身心修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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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学同样把“天人合一”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冯
友兰称之为“天地境界”。 他对天地境界作了这样

的描述：“在超乎自己之境界者，觉其自己与大全，
中间并无隔阂，亦无界限；其自己即是大全，大全即

是其自己。 此即所谓‘浑然与物同体’。” ［１］ （３０５

页）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

间而出世间”。 朱子认为人应当在义理上与天合

一，新理学则认为人应当在境界上与天合一，应该说

新理学的理论更为精致了。 但是，他们的学术宗旨

是一致的，都确立内在而超越的价值取向。
冯友兰的新理学对于程朱理学既有继承的关

系，也有改造和发展的关系。 正如冯友兰自己所述，
新理学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但不是“照着”程朱

理学讲的。 新理学确有其“新”之所在，我认为它的

“新”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冯友兰试图用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改造和

印证朱子理学思想。 他从新实在主义出发，把朱子

理学说成是“纯客观论”，将这一点规定为新理学和

朱子理学的共性。 他说：“我们的主张，可以说是一

种纯客观论。 照常识的看法，一件一件底实际底事

物是客观底，但言语中之普通名词如人，马，形容词，
如红底，方底等，所代表者，均不是客观底，或不能离

开一件一件底实际底事物而独有。 纯主观论以为一

件一件底实际底事物亦是主观底，或可归于主观底。
但这种说法是说不通底。 ……我们的主张，是纯客

观论。 旧日底理学，亦是纯客观论。” ［１］ （４５－４６ 页）

在这里，他运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把新理学的哲学性

质表达得十分清楚：它认同西方的新实在主义，反对

朴素的实在论（即所谓“常识的看法”），也不赞成主

观唯心主义（即所谓“纯主观论”），而主张名词所代

表者“离开一件一件底实际底事物而独有”的客观

唯心主义。 冯友兰用客观唯心主义这条线把新实在

主义同朱子理学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他的新理学。
例如，他把新实在主义的“两个世界”的理论同程朱

理学的“理在事先”的学说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理
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底世界”的观点；他用新实

在主义的个体性原理对程朱理学浑然一体的太极加

以分割，提出了“太极即是众理之大全”的观点。 除

了新实在主义之外，新理学还吸收了实用主义和柏

格森主义的某些观点。 冯友兰也注意用西方哲学史

上古典哲学的学说印证自己的观点。 他说，新理学

的“理之观念有似于希腊哲学（如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的哲学）中及近代哲学（如海格尔的哲学）中底

‘有’之观念。 气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无’之观

念。 道体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变’之观念。 大全

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绝对’之观念” ［５］（１１９ 页）。
冯友兰试图借用西方哲学之 “石” 攻程朱理学之

“玉”，对其作出新的阐发，凸显了中国理学与西方

哲学之间的共同性和兼容性。
其次，冯友兰试图把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

学说都综合到新理学思想体系之中。 他以“极高明

而道中庸”为尺度剪裁孔孟、名家、老庄、易庸、玄
学、禅宗、陆王等各家思想，以期为我所用。 他声称，
新理学“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
它说理有同于名家的所谓‘指’。 它为中国哲学中

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 它说气有似于道家

所谓道。 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

地位。 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甚么底‘废
话’，有似于道家，玄学及禅宗。 所以它于‘极高明’
方面，超过了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５］（１１３ 页）。 冯

友兰把公孙龙“物莫非指”的思想，道家“道生万物”
的思想，玄学“经虚涉旷”的思想，禅宗“担水砍柴，
无非妙道”的思想，陆王“先立乎其大”的思想都吸

收到新理学思想体系之中，从而使之有了区别于朱

子理学的独到之处。 就新理学的思想覆盖面而言，
远远超过了宋明理学。

再次，冯友兰试图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朱子

理学的基本观点作出理论上的论证。 我们知道，朱
子理学虽提出“理在事先”的原则，但并没有作出充

分的理论论证，只是作为一种信条而加以倡导。 这

样的信条很难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要，必须提升到

理论的高度，才能重新产生影响力。 新理学试图完

成这个任务。 在冯友兰写作新理学的时代，国外逻

辑学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数理逻辑这门新学科。
数理逻辑是演绎逻辑的发展，但具有更加形式化的

特点。 它暂时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仅从思维形式

方面研究命题的真假。 有些哲学家把数理逻辑的形

式化方法运用到哲学研究中，形成所谓“逻辑分析”
的哲学方法。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把哲学逻辑化，或
者把逻辑哲学化。 他们首先把逻辑学看成先验的纯

粹抽象概念的分析和演绎的体系，然后把哲学也看

成先验的纯粹概念的分析和演绎体系。 新实在主义

者用这种方法复活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

的唯实论，冯友兰也想采取同样的方法复活朱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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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他反复申诉，“哲学中之观念命题及其推论，多
是形式底，逻辑底，而不是事实底，经验底” ［１］ （１０

页）。 他通过“如果———则”的蕴涵关系对“理在事

先”加以论证，把程朱理学提升到了现代哲学的理

论形态。
综上所述，可以说新理学是以朱子理学为正宗，

以中外各种有影响的哲学理论为借鉴，运用逻辑分

析方法构造起来的哲学体系。 众所周知，冯友兰不

但是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哲学史家。 他

在《中国哲学史》等著作中对程朱理学的解释，不太

注意新理学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区别，常常用新理学

的观点解释程朱理学，难免流露出 “解释学的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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